
瓦 房 店 市 人 民 政 府
行政复议决定书
瓦政行复决字〔2022〕34号
申请人：李宝生，男，1971年9月19日生。

住址：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春港街59号4-1。

委托代理人：周福龙，辽宁诚进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委托代理人：周  震，辽宁诚进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被申请人：瓦房店市自然资源局。

住所地：瓦房店市世纪广场1号。

法定代表人：韩冬梅，系该局局长。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对李世珍作出的瓦自然资监罚海决字〔2022〕3006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，于2022年7月11日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。经审查，本机关认为：被申请人瓦房店市自然资源局作出的瓦自然资监罚海决字〔2022〕3006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系因李世珍在海域使用权终止后不按规定拆除用海设施和构筑物，被申请人对其作出的拆除用海设施和构筑物、罚款50000.00元的行政处罚，该处罚未对申请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。申请人的复议请求不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》第二十八条的内容，不符合行政复议案件的受理范围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条、第六条、第十七条规定，决定不予受理。
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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